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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权威能否正当化是法律政治哲学中既经典又前沿的问题，它可以简单概括为：服从权威

意志能否得到道德上的辩护。约瑟夫·拉兹提出的“服务性权威观”对此贡献卓著，同时也饱受争

议与批评，亟须澄清和回应。“服务性权威观”的核心理念是：在遵从正确理由比个人自治更重要的

条件下，如果服从权威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遵从理由，那么权威就具备正当性。有关的批评

理论主要有制度性权威观、责任性权威观和程序性权威观，但是制度性权威观错误地将权威的本质

视为制度性的，责任性权威观难以在责任与权威两者之间建立概念联系，而程序性权威观主张民主

程序具备内在价值并不成立，民主只具备工具价值。因此，以上三种竞争性理论均未成功，服务性

权威观仍旧得以捍卫。且经由这些交锋和反思，反而揭示了服务性权威观解释力的整体性与灵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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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权威能否正当化是法律政治哲学领域既经典又前沿的问题，对此的反思与争论几乎从未停

止。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之自由与平等的主体身份逐渐取得广泛共识，每个人在道德上都

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人生来就比别人优越，也没有人生来就有权统治别人。而以“发布命令，要求

服从”为标志性特征的权威自然就会面临如何正当化的道德困境。〔１〕这一困境的简化形态可以

概括为“权威问题”（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意即“让一个人的意志服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能否

得到证成，以及要求人们如此行动的命令处于什么样的规范性地位”。〔２〕从中可以看出，“权威问

题”包含了两个子问题：一个是概念问题，权威指令的性质是什么，从实践角度而言，拥有权威意味

着什么；另一个则是规范性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权威能够得到正当化，或者说权威正当化所需的条

件是什么。

约瑟夫·拉兹（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提出的“服务性权威观”对解答这两个问题可谓贡献卓著。拉兹的

理论革新了传统的权威研究方法，开辟了实践理由之路径，引领了权威问题讨论的实践哲学转向，

并深刻影响了当代法哲学走势。〔３〕具体而言，拉兹不仅提供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概念和分析框架，

还发展出了权威正当化的一般性原则，为权威问题（包括法律性质）提供了一个极具整体性与普遍

性的解释方案。在当前学术界，不管是其反对者，还是其支持者，都将拉兹的权威理论当作了批

判／建构的出发点。从这种意义上讲，服务性权威观享有界碑式的地位，被誉为“二十世纪法律与

政治权威领域里最重要的作品”。〔４〕

但与此同时，服务性权威观自诞生到现在就一直面临着激烈批评和大量争议，亟需一个全面

的澄清、回应以及辩护。根据前述权威问题的两个子问题，学界的批评既有攻击拉兹提出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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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权威可以分为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理论权威的典型代表就是各类专家，他们发挥作用的领

域限于信念或认识，但对人的行动并无直接约束力；而实践权威则是意图影响人的行动，通常都是对人发布指令并

要求相应的服从。本文讨论对象限定于实践权威，下文无特别说明，“权威”一词皆指实践权威。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犜犺犲犘狉狅犫犾犲犿狅犳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牶犚犲狏犻狊犻狋犻狀犵狋犺犲犛犲狉狏犻犮犲犆狅狀犮犲狆狋犻狅狀，ｉｎ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ｐ．１２６．译文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权威问题：重访服务性权威观》，叶会成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总第

４９卷，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４—４７页。

拉兹的理由论与权威理论等实践哲学研究范式之于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影响，参见范立波：《权威、法

律与实践理性》，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陈景辉：《权

威与法概念：理论史的考察》，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朱振：《法律的权威性：基于实践哲学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版，导论；叶会成：《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法

哲学研究：一个反思性述评》，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４８—６３页；叶会成：《在权威

与自由之间：评耶夫·西蒙的〈权威的性质与功能〉》，载《政治思想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８７—１９２页；金韬：《理由

与权威———约瑟夫·拉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绪论。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Ｂｌａｎｃｏ，犃 犛狔犿狆狅狊犻狌犿 狅狀狋犺犲 犖犪狋狌狉犲狅犳 犔犲犵犪犾犪狀犱 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牶

犃犮犮狅狌狀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狉犘狉犲犲犿狆狋犻狅狀，２（１）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９９（２０１１）．关于拉兹权威理论的论述，最早可见犘狉犪犮狋犻犮犪犾

犚犲犪狊狅狀狊犪狀犱犖狅狉犿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一书，主要的发展和完善是在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中，近年来拉兹又通过犜犺犲犘狉狅犫犾犲犿狅犳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牶犚犲狏犻狊犻狋犻狀犵狋犺犲犛犲狉狏犻犮犲

犆狅狀犮犲狆狋犻狅狀［９０（４）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ｌａ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ｈｉｓ犅犲狋狑犲犲狀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犪狀犱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一文进行了补充，澄清了一些误解，并回应了一些重要的批评与质疑。



之概念分析，进而提供一套对权威概念的不同理解方案；〔５〕也有质疑他的正当化原则，转而提出

其他的替代性理论。这其中，主要的代表性批评理论有斯蒂芬·达沃尔（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ａｒｗａｌｌ）的责任

性权威观，杰里米·沃尔德伦（ＪｅｒｅｍｙＷａｌｄｒｏｎ）、斯科特·夏皮罗（ＳｃｏｔｔＳｈａｐｉｒｏ）、艾伦·布坎南

（ＡｌｌｅｎＢｕｃｈａｎａｎ）、托马斯·克里斯蒂亚诺（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等人的程序性权威观，以及安德

瑞·马默（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所倡导的制度性权威观。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简要重述服务性权威观

基本理念的基础之上提供一些可能的回应与辩护。上述三种竞争性理论看似都对服务性权威观

构成了严肃的挑战，但检视它们的内部论证，并合理和融贯地解释服务性权威观之要义，我们最终

会发现，三个挑战均未成功。服务性权威观仍旧是目前解决权威正当化问题的最优方案。

一、服务性权威观重述

人是理性的主体，其行动需要接受实践理性的约束与指引，遵从正确理由。我们实现这一目

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自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即自我决定如何处理某事；另一种则是服从权威，

将决定权交由权威，然后根据权威的指令行事。如若要证成权威的正当性，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

题就是要权衡自治与权威两者的价值，也即何事应当采取个人自治而何事又应当服从权威。拉兹

指出，只有在涉及那些服从权威相比于个人自治更重要的事务上，我们才应当服从权威。这个条

件可以概括为独立性条件（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简称“ＩＣ”）。
〔６〕换言之，服从权威预设了

一个前提：在权威指令关涉的那些事务上，遵从正确理由的价值应胜过个人自治，服从权威要比个

人自治更重要、更好。独立性条件一方面为权威设定了边界，另一方面又没有将权威问题带入实

质的道德分歧，它对于什么是好、何种情形下更好秉持了开放立场。

既然我们选择服从权威的前提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遵从正确理由，那么一个正当的权威

就必须要能够实现此目的或功能，确实能够帮助我们遵从正确理由。如果满足这个原则，权威就

是正当的，我们可以将此归纳为：

通常证成命题（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ｓ，简称“ＮＪＴ”）：一个人对他人拥有权威

的通常方式是，假如权威的受众接受该权威的指令具有约束力，并试图遵循该指令而不

是遵循那些直接适用于他的理由，那么，该受众就是更好地遵循了适用于他的行动理由

（而不是权威的指令本身）。〔７〕

根据基本的经验和常识，权威要实现帮助我们遵从正确理由这个目的并不容易，它不能凭空

发布指令，必须要考虑相关的各种因素、依赖相应的背景性理由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我们顺

势就要补充第二个命题：

依赖命题（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ｓｉｓ，简称“ＤＴ”）：所有权威指令的做出应当基于已经独

立适用于指令受众的理由，且这些理由与指令所涵盖情形下受众的行动相关。这些理由

即“依赖性理由”。〔８〕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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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会成：《权威、自治与实践合理性———重访“权威悖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

１７６—１７９页。

对独立性条件的明确表述，ｓｅｅＲａｚ，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ａｔ１３７．但是，拉兹早期就已经暗示了这一条件。

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５６，５７，６９．

ＳｅｅＲａｚ，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ａｔ５３．

Ｉｂｉｄ．，ａｔ４７．



一旦满足条件ＩＣ和ＤＴ、ＮＪＴ两个命题的话，权威即完成了自身的正当化，此刻其发布的指令

就能给予受众服从义务，这种义务兑换成理由概念的话，就是指涉兼具一阶理由（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和二阶理由（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ｒｅａｓｏｎｓ）的受保护理由（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ｓｏｎｓ）。
〔９〕受保护理由要

优于受众或行动者的自我判断和决定，因此又叫作优先性理由（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ｒｅａｓｏｎｓ）。于是我们

就得到了如下第三个命题：

优先命题（ｔｈｅ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ｓ，简称“ＰＴ”）：权威要求行动这一事实就成了权威指

令受众的行动理由，这一理由不是附加到评估如何行动时所依赖的相关理由之中，而是

要排除和替代那些相关理由。〔１０〕

至此，上述的整个推理过程如下：面对复杂的实践事务，我们可以选择以自治的方式处理，也

可以选择交由权威处理。但人之理性本质决定了当遵从正确理由胜过自治的价值时，我们就应当

服从能够帮助我们遵从正确理由的权威。因此，服从权威的价值就在于它帮助我们更好地遵从了

理由，如果权威确实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它就具备正当性。正当权威所发布的指令也就有资格成

为我们行动中的优先性理由。基于此，拉兹将这一整套组合命题式的权威观念命名为“服务性权

威观”或“权威的服务观念”（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下文简称“ＳＣＡ”）：权威的首要功

能和目的就在于服务于行动者遵从正确理由，它的角色就是充当行动者与正确理由之间的中介或

桥梁。〔１１〕

服务性权威观的提出有着开创性的影响，它牢牢扣住了理性、正确理由、自治等最为基本和最

为广泛共享的理念与价值，并契合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呼吁的“统治者要为被统治者服务”的政治

思想，〔１２〕为权威正当化难题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方案。这种服务性观念将权威视为我们实现实

践合理性的工具，让我们最大化地遵从正确理由；同时，它并没有完全吞噬自治的价值，因为服从

权威的前提条件就是相关的实践事务必须是适合权威处理而不是个人自治的，从而为个人自由预

留了足够的施展空间。〔１３〕可谓既承接了先前政治思想史中的意志论传统，又开辟了理智论传统

的新局。这给了我们接受这套权威观念最为充分的理由。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遭遇的阻力就会

减少，相反，批评文献非常之多，几乎遍布学界相关领域的所有重要刊物。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搁置一些纯粹批评性的文章，而检视三种在批评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比

较完整的、也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竞争性方案，它们分别是前述的责任性权威观、程序性权威观和

制度性权威观。其中，责任性权威观与程序性权威观同ＳＣＡ一样，认为权威的正当性有一个统

一的原则可循，至于是何种原则还存在分歧；但是，制度性权威观却主张权威的正当性敏感于特

定的社会制度与实践，因而不存在统一的正当性原则。我们将其分别称为“单一原则论”与“多

重原则论”。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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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理由的服务性权威》，载《北大法律评论》第２０卷第１辑，第８９—１１０页。



接下来，我将遵循先论述批评再给予回应的方式，依次检讨这三种竞争性的权威正当化理论，

并通过合理安置它们各自与ＳＣＡ的关系从而最终实现为ＳＣＡ辩护之目的。下面将先从主张“多

重原则论”的制度性权威观开始。

二、批评与回应Ⅰ：制度性权威观

制度性权威观的代表学者是安德瑞·马默，他的主张基本概括为两点：一是认为权威的概念

或本质是制度性实践，二是认为基于权威的制度属性，不同的权威有不同的正当化原则，不存在统

一的原则可循。

（一）权威的本质：制度性实践

在马默看来，权威的证成需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一个社会或制度装置（ｓｅｔｔｉｎｇ），

这种装置构成了权威的治理权力以及行动者相应的服从义务；第二个阶段是行动者参与上述制度

性装置（实践）的理由。〔１４〕在这两个阶段中，制度性的装置调和与连接了服从权威的一般性理由

和权威在特定场合下产生的实践差异，是权威理论的核心元素，因此马默将其观点命名为“制度性

权威观”（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以下简称“ＩＣＡ”）。

马默接受了拉兹对权威的初步定义，认为权威的基本特征在于拥有规范性权力（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也即能够改变规范性关系的能力。但他进一步指出，权力的存在和来源根本上都是制度

性的结果，只有存在相关的制度性规则或者完整结构的社会实践，才能赋予权力。因此，权威在本

质上是制度性的建构：它的存在和范围都是由事先的背景性规则／惯习所构成。而赋予权力的规

则植根于一些社会的或制度性的实在而非纯粹的道德理由，是由特定的人群／社群事实上践行的

社会规范。〔１５〕

（二）权威的正当化：多重原则

那么，ＩＣＡ接下来就要回答为何参与到某种制度性权力之实践这个问题，找出制度性权力背

后的理由，这就是权威的正当化。马默认为，并不存在统一的正当化原则，正当化的原则取决于赋

予权威之规范性权力的特定社会实践或制度的性质和正当性。〔１６〕既然权力植根于社会制度，那

么它们的正当化也就依赖于不同制度的各种具体因素考量。自愿参与的实践一般依赖于个人的

同意，而非自愿参与的实践则更多考虑是否有好的理由参与其中，比如社会效用、公平、正义等

理由。〔１７〕

基于此，我们可以将ＩＣＡ的论证逻辑归纳如下：（１）Ａ对Ｂ拥有正当权威意味着Ａ对Ｂ能够

施加规范性权力；（２）规范性权力的赋予和产生植根于一些规则或习惯，这些规则或习惯是一种区

别于道德的制度性／社会性事实；（３）所以，权威在本质上是制度性的建构，权威关系的建立必须要

有制度性或社会性事实做支撑；（４）既然权威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制度，那么它的正当化原则也就敏

感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情境，因而不存在统一的正当化原则。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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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精致而非竞争

从ＩＣＡ的角度来看ＳＣＡ，可以给出两点批评。第一，ＳＣＡ虽然准确抓住了权威是由规范性权

力构成的这一基本性质，但是忽视了权力是来源于社会性或制度性的规则，因而忽视了权威的制

度性本质。第二，ＮＪＴ命题意在说明权威的正当性在于能够使行动者与正确理由保持一致，这是

一个一般化的、统一性原则。但如果参与具体的权威制度之理由取决于不同的制度情境，那么就

没有单一的正当性原则可循，不同性质的实践权威将会依赖不同的证成原则。所以，ＩＣＡ不论在

概念问题上还是在规范性问题上都对ＳＣＡ提出了挑战。相应地，下文对这一挑战的回应也分为概

念和正当化原则两个部分。

１．权威必然是制度性实践吗？

并非必然。首先，最直接的反例就是理论权威，理论权威并非制度性实践，因为判断理论权威

的标准在于其专业知识或专业能力。马默的回应是，即使理论权威也需要有人承认。〔１８〕而且，理

论权威的识别通常也依赖于制度或惯例，比如专家们通常都有的学术头衔与社会荣誉。但是，个

别承认与他所讲的被大多数人实践的社会性制度有很大差异，即使识别理论权威通常会借助制度

惯例，它们至多也是辅助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因此，制度性实践不适用于理论权威。马默可能的

进一步回应是，我们的讨论对象是实践权威，制度性实践的定义对于理论权威并不适用也在情理

之中。然而，既然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都共享着一般性的“权威”概念，对实践权威的理解自然应

当有助于对理论权威的理解，反之亦然，否则我们就犯了一个概念错误。原本理论权威与实践权

威的区分只在于各自的管辖领域不同而已，而现在却凭空多出了一个制度性实践差异。因此，马

默必须给出足够分量的理由澄清我们如何犯了这种概念上的错误。这将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解释

负担。

再者，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的密切联系还在于部分实践权威的正当性正是建立于他们的理论

权威之上。〔１９〕例如，某个优秀的医生不仅在相关疾病的发生和起因上是权威，而且在这些疾病的

治疗方式上也是权威；足球教练和航海专家以及许多类似的权威也都是如此，他们的权威都是源

于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即使他们不被承认或事实上并未实施权威，在相关事务上

他们也依然拥有正当权威。

马默的可能反驳是，上述的权威都缺乏实际的规范性权力，也即缺乏事实上的规范或规则赋

予其权威，而且这些规范或规则事实上也要被践行。但是，对权威采取这种分析方式似乎在乞题，

而且可能颠倒了正当权威与事实权威的解释顺序。事实权威代表正在实施权力并宣称自身正当

性或被认可拥有正当性的权威，它从概念上就预设了正当权威，因此，正当权威在解释顺序上要优

先于事实权威，而不是相反。〔２０〕先设置一个事实权威的存在，然后再试图证成这个事实权威，会

违背这种概念解释上的先后逻辑。

而且，马默的这个主张至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举例而言，一个正当的政治权威应当在

一定程度上对某个领土范围内的公民实施统治。但是，这种实际上的统治其实并不是概念上的必

然内涵，而是规范性证成的要求。〔２１〕因为，政治权威具备正当性的要求之一就是（至少）能够有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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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保障社会合作，但从政治权威的概念层面来看并非如此，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以下这个实

例：二战期间，流亡在海外的波兰政府仍旧是波兰人民的政治权威，即使当时的政府并未实施

实际上的统治，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他们的权威是由道德权力所赋予，或者说是来源于道德

上的认可，而并非马默所讲的被实践的制度性权力。并且，特定的实践支持并不是权威存在的

必要条件，只是一个通常条件。〔２２〕从我们的日常经验和观察来看，很多权威确实是由特定的制

度实践所赋予，但这并不能直接推论出权威就只能由制度性实践构成。当某些权威需要制度实

践支持时，恰恰是需要进一步解释其原因，而这个解释就如刚刚论述政治权威时所讲，它已经是

规范性证成的要求。

最后，让我们再看两个制度性权威观所面临的反例：坠机事件与父母权威。在坠机情形下（假

设机长等工作人员已经死亡），某个很有经验和胆识的乘客Ｘ站出来指挥乘客救援和逃生，从常理

来看，Ｘ此时具备了正当权威，但并无事先的制度或规则赋予其权威。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威也是

如此，他们自始就拥有权威，而他们获得自身权威的方式是基于生育这一自然事实，也并非是制度

性实践。当然，并不否认特定文化中会基于某种理由让他者行使父母权威，比如在古希腊的斯巴

达，儿童自７岁以后就要交由城邦抚养。这表明，制度性实践只是获得权威的典型方式，而不是全

部。马默对此的解释是，这些都是边缘事例，不足以对其主张构成挑战。但我认为，单纯将一些反

对事例归为边缘事例并不令人信服。一个概念如果无法解释很多边缘事例，我们自然就会质疑这

个概念的解释力。边缘事例的发生频率和规模自然有限，但这不意味着它们对于我们理解概念所

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事实上，上述的事例都在表明，权威的本质在于发布优先性理由的能力，并

不需要再附加制度性背景，一旦施加这个限制条件，将会使得我们无法识别很多权威，以致造成难

以理解诸多权威形态的困境。将权威全部视作一种制度性实践，不论是对于理解一般性权威概

念，还是解释具体权威实践，都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

２．权威的证成没有统一原则吗？

一旦权威的制度性概念失败，附随在其之上的多重证成原则也就相应失败，因为从权威的概

念切入论证进而推出其正当性原则被马默视为自己的一个独特论证思路。〔２３〕不过，我们仍旧值

得再花部分篇幅审视他的“多重原则论”。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多重原则也无法成立，从正面而言

是宣布了ＩＣＡ的彻底破产，从反面而言则是体现出ＳＣＡ在解释上的绝对优势。

首先需要重申的一点是，ＳＣＡ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特别是ＩＣ与ＮＪＴ），不能割裂其内部各

个命题之间的关联理解ＳＣＡ。如拉兹自己坦承，单就ＮＪＴ本身而言，它对于证成权威的正当性，

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是通常的、典型的或首要的方式。〔２４〕但是，一旦结合ＩＣ，它

就可以被转变为必要条件。所以，如果要真正挑战ＮＪＴ，就必须同时挑战ＩＣ。

但随之而来就会产生一个疑问：ＩＣ原则与ＮＪＴ原则似乎讲的是两个原则而非一个原则，如果

主张ＳＣＡ为权威的正当性提供的是单一原则，那么就要解释ＩＣ与ＮＪＴ之间的一致关系，否则

ＳＣＡ内部就陷入了自我矛盾，这恰恰确证了马默的批评。为此，我们需要再次检视这两个原则。

拉兹在其《权威问题：重访服务性权威观》一文中，将两者概要性地放在了一起，共同作为回答权威

规范性问题之方案：权威正当性的证成不仅要满足ＮＪＴ，还要满足ＩＣ，而且满足ＮＪＴ的前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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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ＤａｖｉｄＥｎｏｃｈ，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犪狀犱犚犲犪狊狅狀犌犻狏犻狀犵，８９（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９６，

３０７（２０１４），ｎｏｔｅ１９．感谢伊诺克（Ｅｎｏｃｈ）教授通过邮件的方式为我进一步澄清了他的观点。

ＳｅｅＭａｒｍｏ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６〕，ａｔ２３８．

Ｒａｚ，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ａｔ５３ ５５．



要满足ＩＣ。〔２５〕根据ＩＣ，当遵从理由的价值胜过自我决定时，应当遵从理由，因此其目的是为了遵

从理由。根据ＮＪＴ，服从权威指令是要让行动者更好地遵循本来就适用其自身的那些理由，换言

之，ＮＪＴ也是为了遵从理由。另外，ＮＪＴ是关于ＩＣ的命题，因为ＮＪＴ中涉及的事务必须首先是满

足了ＩＣ之要求，只有通过后者检验的事务才能进入到前者的管辖范围。因此，ＮＪＴ与ＩＣ看似两

个原则，实则是同一个原则：遵从理由。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马默的多重原则论：自愿参与的实践一般依赖个人同意，而非自愿参与的

实践则考虑是否有好的理由参与其中，诸如社会效用、公平、正义等价值需求。第一，严格来讲，自

愿性实践其实不完全是拉兹所讲的要服从权威的情形。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述，ＳＣＡ的起点是独立

性条件ＩＣ，需要权衡正确理由与自治两者的价值优先性。而正确理由与自治这两种价值的权衡结

果至少有三种情形：（１）自治胜过正确理由，相关事务应当交由个人自决；（２）正确理由胜过自治，

相关事务应当交由权威决定；（３）正确理由与自治两者之间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这样是否服从权威

就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相关事务应交由受众自身选择。〔２６〕显然，ＩＣ条件指的是第（２）种情形，

而马默所讲的自愿性实践应当指的是第（３）种情形。而即使在第（３）种情形下，同意对于权威的证

成至多具备次要的和辅助的作用。例如，某个足球运动员Ｘ自愿参与一场比赛，这意味着Ｘ应服

从裁判Ｙ的权威，但如若要证明Ｙ确实为正当权威，通常要诉诸其在比赛中指引球员遵从正确理

由的表现，比如公正吹罚比赛、合理适用比赛规则等等。至于Ｘ为参加这场比赛所表达的同意，则

是判断裁判正当性的次要考虑。第二，在非自愿性实践中，马默所提及的公平、正义等等不正是将

正确理由做了一个具体表述吗？对很多制度性权威的证成，自然要敏感于这些制度的不同属性或

实践性质，正确理由就是对不同考量因素的一个抽象归纳而已。所以，不论是自愿性实践还是非

自愿性实践，遵从正确理由都是证成权威的基本原则或最大公约数。

至此，我们可以对ＩＣＡ做一个小结。马默指出了权威正当化涉及两个步骤：参与权威实践的

外部理由和服从权威实践的内部义务。ＩＣＡ将视角首先转向了权威实践内部服从义务的来

源———规范性权力，而规范性权力植根于制度性装置，得以将抽象的道德权力具体化和明确化。

同时，马默也试图细化正确理由的内涵，区分不同制度下正确理由的不同要求。但遗憾的是，马默

将事实上的制度实践视为解释正当权威的先决条件，颠倒了事实权威与正当权威的解释顺序。更

为致命的是，权威从概念上讲并不必然是制度性的，制度实践只是建立权威的典型方式之一，因而

附随在制度性概念上的多重证成原则也是失败的。与其说ＩＣＡ对ＳＣＡ构成了挑战，不如说ＩＣＡ

在制度权威这一面向上对ＳＣＡ做出了更为精致的局部性阐释。〔２７〕

三、批评与回应Ⅱ：责任性权威观

责任性权威观的提倡者是伦理学家斯蒂芬·达沃尔，他对ＳＣＡ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他的两篇论

文，一篇是《权威与第二人称行动理由》，侧重于从“错误类型的理由谬误”角度批评ＳＣＡ；另一篇是

《权威与理由：排他性与第二人称》，立足于“责任”这一第二人称理由的概念主张权威必须要依赖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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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２〕，拉兹文，第２３—２４页。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犉犪犮犻狀犵犝狆牶犃犚犲狆犾狔，６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８３（１９８９）．

实际上，马默的构成惯习论也是由拉兹的权威理论发展而来，参见叶会成：《还原论与描述性法哲学是

否可能？———评马默的〈法哲学〉》，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８２—８４页。



于责任才能产生服从义务或优先性理由。〔２８〕我们权且将这套权威理论简称为“责任性权威观”

（ｔｈ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缩写为“ＡＣＡ”）。

（一）错误类型的理由谬误

在达沃尔看来，ＳＣＡ首先存在一个逻辑上的瑕疵，犯了错误类型的理由谬误（ｗｒｏｎｇｋｉｎｄ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
〔２９〕我们先来看以下这个推理：

（１）如果Ｂ将Ａ的指令当作（ｔｒｅａｔ）是提供优先性理由，那么Ｂ就能够更好地遵从理由；

（２）对于Ｂ而言，他有理由将Ａ的指令当作是提供优先性理由；

（３）Ａ的指令事实上就为Ｂ提供了优先性理由。〔３０〕

达沃尔认为，如果我们承认（１）是正确的，那么（２）就是正确的；但是，即使（１）、（２）都为真，却

无法推出结论（３）。原因是：前提（１）和（２）中的“当作”是一种信念或者态度，也即对于Ｂ而言，他

有理由相信Ａ为他提供优先性理由无法保证或推出Ａ事实上就能够为他提供优先性理由。

借用达沃尔自己所举的一个例子或许会更直白。有时候可能我们持有一些错误的信念反而

会更好地遵从理由，譬如，如果我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完全错误的”，某人将会给我一个奖赏，

而这个奖赏将有助于我抚养孩子。假设此时，我最有理由做的事情就是抚养孩子，而我又只能通

过形成上述错误的信念才能获得这个奖赏。那么，形成“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并不

准确的信念就成了我的优先性理由。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有理由形成某个信念并不能保证这

个信念的内容为真，换言之，前者的理由与后者的理由（信念为真的理由）不具备证成上的相关性。

切换到权威问题上就是指，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Ｘ的指令是优先性理由，也无法得出Ｘ事实上就

能够给予优先性理由、Ｘ就是权威这个结论。达沃尔认为，拉兹的ＮＪＴ命题就犯了这个错误。

（二）权威、第二人称理由与责任

接着，达沃尔进一步指出，即使我们承认拉兹的ＮＪＴ能够创造优先性理由，也无法证成正当权

威的存在，因为权威必须包含“责任／回应”（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这个要素，这是ＮＪＴ

命题所恰恰缺乏的。权威发出的指令是一种第二人称理由（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因为权威的

指令总是对受众提出各种行动要求，要求受众给予理由上的回应。但如若要受众对权威发出的这

种第二人称理由做出回应（履行服从义务），那么在权威与受众之间就必须内含一种责任关系，只

有具备了这种责任关系，权威的指令才能够成为受众的有效理由。因此，“发出指令的实践权威”

“有效的指令”“对权威的责任／回应”和“第二人称的行动理由”这四者形成了一个互相定义和不可

化约的概念转盘。〔３１〕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蕴含着其他三个概念，任意一个概念都可以推导出另

外三个概念。〔３２〕因此，只要我们承认权威的指令是一种第二人称理由，这个概念转盘就能有效

运行。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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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ａｒｗａｌｌ，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犪狀犱犛犲犮狅狀犱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犚犲犪狊狅狀狊犳狅狉犃犮狋犻狀犵，ｉｎＤａｖｉｄＳｏｂｅｌ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Ｗａｌｌ

ｅｄ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３４ １５４；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ａｒｗａｌｌ，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犪狀犱

犚犲犪狊狅狀狊牶犈狓犮犾狌狊犻狅狀犪狉狔犪狀犱犛犲犮狅狀犱犘犲狉狊狅狀犪犾，１２０（２）Ｅｔｈｉｃｓ２５７，２５７ ２７８（２０１０）．两篇论文后来都收入在同一文

集。Ｓｅｅ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ａｒｗａｌｌ，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牔犔犪狑牶犈狊狊犪狔狊犻狀犛犲犮狅狀犱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犈狋犺犻犮狊Ⅰ，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下文对达沃尔观点的援引将以其文集为准。

ＳｅｅＤａｒｗａｌｌ，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８〕，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牔犔犪狑牶犈狊狊犪狔狊犻狀犛犲犮狅狀犱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犈狋犺犻犮狊Ⅰ，ａｔ

１３９．

Ｉｂｉｄ．，ａｔ１６０．重点为笔者所加。

Ｉｂｉｄ．，ａｔ１４１．

Ｉｂｉｄ．，ａｔ１３５．



第二人称理由是达沃尔的一个相当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这一概念镶嵌于其主张的道德契约论

框架当中。〔３３〕这套规范性的道德理论认为，人们之间如若想实施提出命令、创设义务等道德要

求，就必须预设一个道德共同体和背景责任，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彼此要负有互相回应对方要求的

义务（责任）。〔３４〕权威发出的指令自然也不例外。拉兹的ＮＪＴ首先错在无法提供优先性理由，其

次就是即使能够提供优先性理由，也无法证成权威的正当地位，因为受众对其指令并不负有回应

的责任，无须履行权威所蕴含的服从义务。

（三）补充而非竞争

从上述的一套概念和论证来看，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达沃尔要着力批判ＳＣＡ（特别是ＮＪＴ），

理由很简单：如果对权威正当性的辩护不需要通过他所讲的第二人称理由和责任关系，而是可以

借助其他一些基本概念与论证，那么这意味着他所主张的ＡＣＡ意义不大，起码对于权威问题的回

答几乎没有影响。所以，关键问题就是：究竟ＡＣＡ带来的挑战能否成功？还是很遗憾，我认为答

案依然是否定的。

首先做一个概念上的澄清，因为达沃尔使用的“权威”概念是存在歧义的。在他的表述当中，

似乎没有区分“Ａ有权对Ｂ发出要求”和“Ａ对Ｂ拥有权威”这两种表述。前者一般是一种许可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是一般禁止的例外，例如我有权允许你使用我的电脑；而后者则是指有权施加义务，

既可以免除禁止也可以设立禁止，创造出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文一直在讨论的权威概念显然是

后一种。

其次，ＮＪＴ命题犯了错误类型理由的谬误吗？我认为并没有，这实际上是达沃尔对ＳＣＡ的误

解所致。为了更好澄清这个误解，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ＳＣＡ的论证结构：（１）服从权威相比

于个人自治要更能遵从正确理由，所以我们应当服从权威；（２）权威得以正当化的通常方式就是我

们如果接受（ａｃｃｅｐｔ）其指令为优先性理由，那么就能够更好地遵从已经独立适用于自身的理由；所

以（３）权威的指令是优先性理由。从论证逻辑来看，其中并没有涉及达沃尔所认为的“要受众把权

威的指令当作或者相信是优先性理由”。或许，拉兹使用的“接受”一词会带来歧义，因为当我们论

及接受某个事物时，有可能意味着我们应在信念上认可它。但是，如果我们接着审视优先性理由

的内涵，这个潜在的误解就会立刻消除。一方面，信念的性质使得它不可能是强行认可，只能是行

动者内化地接受。另一方面，所谓优先性理由，无非就是排除那些与权威指令相悖的理由，让权威

指令优先于行动者自身的判断和决定，这种理由是切实的行动理由，它并不必然涉及行动者信念

上的认可，接受优先性理由要求的就是行动者要让权威的指令优先于自己的判断而已。〔３５〕并且，

前提（１）所设定的ＩＣ已经确定了受众有理由这么做。所以，ＳＣＡ的实践推理过程并没有犯错误类

型理由的谬误。〔３６〕

再次，让我们回到达沃尔认为的最致命的批评：权威与责任之间存在概念上的必然关联，ＮＪＴ

完全丢掉了这个关联。然而，（１）权威与责任两者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没有必然联系。责任并不

必然蕴含权威：例如友谊关系常常涉及互相之间的道德责任，朋友之间通常要为对方负责，但是却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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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拉兹选择了“优先性”这个术语而抛弃了哈特的“断然性”（ｐｒｅｅｍｐｔｏｒｙ），权威指令并不需要切断

行动者信念上的考量与慎思，换言之，行动者如何想或相信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权威指令的要求去做就可

以了。ＳｅｅＲａｚ，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ａｔ３９ ４０．

对达沃尔这个批评更为缜密和详细的回应，ｓｅｅＥｚｅｑｕｉｅｌＨｏｒａｃｉｏＭｏｎｔｉ，犗狀犇犪狉狑犪犾犾狊犆犪狊犲犪犵犪犻狀狊狋狋犺犲

犖狅狉犿犪犾犑狌狊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狊犻狊，１２８（２）Ｅｔｈｉｃｓ４３２，４３４ ４３６（２０１８）．



不能说朋友之间互相拥有权威。反之，权威也并不蕴含责任，例如足球运动员在比赛中要服从裁

判的吹罚，但这并不代表运动员对裁判就负有责任。（２）进一步而言，权威关系是一种非对称关

系，而达沃尔所讲的相互性是一种对称关系，〔３７〕将权威与受众的关系理解为对称的、平等的显然

与我们的经验和直觉都不吻合。（３）ＡＣＡ意味着服从权威的指令是指向性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指向

于权威本身。〔３８〕但这很难讲得通。例如，我们服从法律，服从的就是法律本身，而并非在服从立

法者，即使违背法律是一件错事，它也不是对立法者的不负责任甚或错待（ｗｒｏｎｇ）。部分学者（包

括达沃尔）主张，如果违反了对权威的服从义务，就是错待了权威。〔３９〕我对这个观点持怀疑态度，

充其量它也只能适用于少部分的权威类型，无法扩展到一般性的权威概念。

目前为止，我们在没有进入到达沃尔实质的契约论主张的情况下，就已经瓦解了他的批评。

但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ＳＣＡ中究竟有没有包含类似的责任或回应关系呢？我认为是有的。如果

我们不要只把目光盯在ＮＪＴ而是整体地审视ＳＣＡ，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独立性条件ＩＣ提供了

服从权威的义务性理由（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当然，是外部的而非权威实践内部的义务性理

由。在拉兹看来，这种义务性理由是一种尊重自我理性或者自尊的义务，〔４０〕是让我们通过间接自

治（服从权威）从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更有价值的目标。整个ＳＣＡ就都是在论述对理由的回应：权

威为受众总结依赖性理由，而受众服从权威指令就能够遵从正确理由，达沃尔所主张的契约论框

架下的背景责任和相互义务相比于这种对理由的回应或自我责任，也并无太多的独特内涵。〔４１〕

所以，总体而言，达沃尔主张的ＡＣＡ确切地说是一套确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一般性道德理

论，它与我们讨论的实践权威概念并无太大相关性。ＡＣＡ与ＳＣＡ二者不构成矛盾或者对立，至多

是一种补充关系。当然，达沃尔的这套第二人称理由理论能否成功解释道德权利义务关系已与本

文离题过远，暂且搁置不议。

四、批评与回应Ⅲ：程序性权威观

对ＳＣＡ提出挑战的最后一个对手是程序性权威理论，它们认为证成权威的正当性必须要涉及

民主程序的意义。借由民主程序确立权威正当性，既有别于诉诸正确理由这种结果论，也有别于

诉诸个人同意的传统意志论，因而在当代政治正当性理论光谱中甚为耀眼。不过，在展开对这些

理论的评述与回应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个与此相关的批评。以肯内斯·希玛（ＫｅｎｎｅｔｈＥ．

Ｈｉｍｍａ）为例，他认为ＮＪＴ对权威没有施加任何限制，不论是程序性限制，还是实质正当性限

制。〔４２〕这个批评其实也是割裂ＳＣＡ而产生的一个典型误解。首先，希玛忽视了前文不断重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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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Ｍａｒｍｏ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４〕，ａｔ１３５；参见陈景辉：《实践权威能够创造义务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８５—８７页。

Ｍａｒｍｏ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４〕，ａｔ１３６．

ＳｅｅＡｌｌｅｎ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犔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犪狀犱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１１２（４）Ｅｔｈｉｃｓ６８９，６９１（２００２）；Ａ．Ｊ．

Ｓｉｍｍｏｎｓ，犑狌狊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犔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１０９（４）Ｅｔｈｉｃｓ７３９ ７７１（１９９９）．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犇犻狊犪犵狉犲犲犿犲狀狋犻狀犘狅犾犻狋犻犮狊，４３（１）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２５，４３（１９９８）；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犔犻犫犲狉犪狋犻狀犵犇狌狋犻犲狊，ｉｎｈｉｓ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３８ ４０．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犗狀犚犲狊狆犲犮狋，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犪狀犱犖犲狌狋狉犪犾犻狋狔，１２０（２）Ｅｔｈｉｃｓ２７９，２９４ ２９５（２０１０）．

ＫｅｎｎｅｔｈＥｉｎａｒＨｉｍｍａ，犑狌狊狋‘犆犪狌狊犲犢狅狌狉犲犛犿犪狉狋犲狉狋犺犪狀犕犲犇狅狀狋犌犻狏犲犢狅狌犪犚犻犵犺狋狋狅犜犲犾犾犕犲犠犺犪狋

狋狅犇狅牶犔犲犵犻狋犻犿犪狋犲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犖狅狉犿犪犾犑狌狊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狊犻狊，２７（１）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１，

１４２ １４５（２００７）．



ＩＣ：即使满足了ＮＪＴ，在权威指令关涉的事务上，只有当遵从正确理由相比于个人自治更重要时，

我们才应当服从权威。满足ＮＪＴ的权威也并不是无所不包，它必须给个人自治留有充足的空间，

划分这个界限的原则就是ＩＣ，有些学者干脆直接称之为权限原则 〔４３〕或自治原则 〔４４〕。其次，ＤＴ陈

述了权威指令的来源，也即权威指令是对适用于行动者自身背景性理由的总结，至于如何总结、总

结的具体程序ＳＣＡ虽然没讲，并不意味着它放任甚或排斥，至少还存在解释的空间。

而这其中的解释空间可以帮助我们对权威正当性理论做一个基本的分类。根据程序与实质

结果两个要素对证成权威正当性的影响，可将权威正当性理论分为三种，分别是实质正当性理论、

程序正当性理论与混合正当性理论：实质正当性理论关注的是达致正确理由这样的实质结果，程

序正当性理论强调权威指令做出过程的重要性，混合型理论则认为实质与程序两者兼要。〔４５〕显

然，ＳＣＡ属于实质正当性理论，因为它认为权威正当性的基础是指引行动者实现遵从正确理由这

样的结果，它对于程序价值秉持的是工具主义，赞成或容纳程序具有实现正确结果的工具性意

义。〔４６〕所以，要与ＳＣＡ构成真正竞争，必须主张程序具备独立的内在价值，它要么可以单独证成

权威的正当性（程序正当性理论），要么是不能化约到实质结果中去（混合正当性理论）。我们把这

种主张民主程序具备独立内在价值的权威理论命名为“程序性权威观”（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简称“ＰＣＡ”）。一旦能够证明ＰＣＡ是不成立的，那么程序理论与混合理论也就全部

失败，ＳＣＡ仍得以捍卫。

（一）民主的内在价值

从既有的文献来看，ＰＣＡ的支持者们都把焦点定位在政治权威，认为ＳＣＡ太过一般化，无法

证成政治权威这种特殊类型权威的正当性，尤其缺乏对现代社会民主程序的关注，因此丢失了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键的一环。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并已经成为广受重视

和维护的普遍价值，它同法治、自由、人权等等一样是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政治理想。作为共同体的

参与者，我们非常在乎和渴望获悉政府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议会的立法是如何制定的，法官是如

何遴选的。如果上述政治权威的行为不能满足一些民主程序要求，那么即便其能够帮助公民实现

正确目标，它们也缺乏正当性。

例如，杰里米·沃尔德伦认为，民主立法本身就值得我们尊重，即使这样的立法没有满足ＮＪＴ

的要求。民主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多元合理的分歧社会，在其中人们不仅可能就正义原则的具体实

施存在争议，而且可能连基本的正义原则都无法达成共识。但政治生活必须要做决策，且决策合

理性无法诉诸实质价值的正确性来判断，只能诉诸民主这样的多数决程序。即使某个决定最终是

错误的，但如果它严格遵循了民主、公平等程序要求，它就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民主程序具备独立

的内在价值，不依赖其结果。〔４７〕

斯科特·夏皮罗则基于这种分歧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提炼出了权威的“裁决模式”（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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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ＡｄａｍＴｕｃｋｅｒ，犜犺犲犔犻犿犻狋狊狅犳犚犪狕犻犪狀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１８（３）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２２５，２３０（２０１２）．

ＬｅｓｌｉｅＧｒｅｅｎ，犔犪狑，犔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犪狀犱犆狅狀狊犲狀狋，６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９５，８１０（１９８９）．

ＳｃｏｔｔＨｅｒｓｈｏｖｉｔｚ，犔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犪狀犱犚犪狕犻犪狀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９（３）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２１２

（２００３）．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犜犺犲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狅犳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１２（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２６６（２００４）．

ＪｅｒｅｍｙＷａｌｄｒｏｎ，犔犪狑犪狀犱犇犻狊犪犵狉犲犲犿犲狀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８５ １１８．基于此，沃尔德

伦发展出了“立法法理学”，主张民主立法才是阐释法律性质的关键环节，参见叶会成：《立法法理学的类型与意

义———立法学学科性质的反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４３—４６页。



Ｍｏｄｅｌ）。权威的目的虽然是如ＳＣＡ所讲的那样———服务于被统治者，但是夏皮罗并不赞同ＮＪＴ

这样的服务模式———“中介模式”（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权威的正当性来源于指引受众更好地与正确

理由保持一致。他支持的是“裁决模式”，主张权威的正当性来源于为争议各方所接受的裁决程序

（过程）。〔４８〕“裁决模式”更为契合政治权威的功能需求———解决分歧之能力，并且能够容纳民主

制度，从而实现权力共享、程序公平和对个人自治的尊重，因此是更为合格的正当性理论。〔４９〕

艾伦·布坎南也指出，民主既承接了同意理论的优势———承诺了人的自由身份以及相互之间

的道德平等地位，避免了同意理论无法实现的缺陷；还克服了权力实施的不对等难题，担保每个人

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保证了权力对公民的平等关切。〔５０〕服从权威指令表面上看是服从权威，实

际上是服从“我们自己”，民主使得公民之间的政治联合不再是一个工具联合，而是一个相互负有

义务的道德共同体。因此，单纯民主制定的法律就能给予公民服从的道德理由。〔５１〕

另有学者还认为，民主除了体现出上述的共享权力、程序公平、尊重自治与道德平等这些价值

之外，还促进了公共性（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的实现。如托马斯·克里斯蒂亚诺指出，民主的内在价值来源于

对公共性的关切。在一个对正义存在严重分歧而且人们思考正义的能力存在可谬性（ｆａｌｌｉｂｉｌｉｔｙ）的

社会中，国家若想实现社会正义、平等促进每个人的利益，就必须既要平等地分配资源和机会，也

要让每个人看到自身被平等地对待。满足这种要求的唯一方式就是民主决策，给予公民平等的参

与权利，以一种公共的、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５２〕所以，适格的权威正当性理论应当是混合理

论或二元论，而不单单是纯粹的程序主义或实质结果这样的一元论。

（二）融合而非竞争

相比于前面两种权威观ＩＣＡ与ＡＣＡ，ＰＣＡ首先在适用范围上就做了大幅度退让，它将关注对

象限缩在了政治权威，因为从一般性的实践权威来看，程序并非关键要素。例如，父母对于孩子的

权威、将军对于士兵的权威、教练对于球员的权威、公司经理对下属员工的权威等等，这些类型的

权威无一要求权威发布指令时要遵循特定的程序，只要他们的指令能够确保是正确的即可。另

外，这些权威发挥功能的方式也并非夏皮罗所讲是“裁决模式”，而是典型的“中介模式”或“指导模

式”：将背景性理由总结后传递给受众。

如前已述，ＳＣＡ并没有排斥程序在证成政治权威正当性中的价值，而是为其留存了灵活的解

释空间。如果民主程序具备的仅仅是工具价值，是实现正确理由的手段和方式，那么ＰＣＡ显然可

以作为连接ＤＴ与ＮＪＴ两个命题的桥梁，从而融合进ＳＣＡ。因此，接下来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核

心辩题就是：民主具备内在价值吗？

１．民主作为基本权利？

既然现在将讨论限定在政治权威，那么就有必要将ＳＣＡ中的正确理由稍做具体化。一般而

言，政治权威的目的在于实现政治正义 〔５３〕，进而促进每个个体的福祉与繁荣。政治权威相对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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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Ｓｈａｐｉｒｏ，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２〕，ａｔ４３２ ４３３．丹尼尔·维霍夫（ＤａｎｉｅｌＶｉｅｈｏｆｆ）提出了类似的概括，将ＮＪ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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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祉具备的是工具价值，而个人福祉具备的是内在价值。但政治权威的构成毕竟有很多方式，

在当代社会，民主是其中最为重要也最广受赞誉的一种，与此同时，民主也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权

利之一。而我们知道，权利可以分为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所谓基本权利，就是指对于实现个人

福祉而言必不可少的那些东西，是维持人之尊严和地位的必备条件，例如生命权、劳动权、财产权、

身体完整权等等；派生权利则是基本权利的衍生品或辅助品。对民主具备内在价值的一个常见辩

护思路就是诉诸“民主是基本权利”这个观点。

但这个观点非常可疑。如果我们承认基本权利都是紧密围绕着个人之福祉，那么民主权利就

很难达到这个标准。民主是一种集体决策方式或决策程序，民主做出的决定不仅用来约束自身，

也用来约束政治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如此而言，民主必然是一种影响其他人生活的权力，这种

权力的通常效果就是可以设定一些严重限制他人如何生活的强制性规则，比如创设犯罪与惩罚、

征收税费、分派兵役等等。然而，“没有人有这样一个基本的道德权利对其他人的生活实施重大影

响，指导别人应当如何生活”。〔５４〕民主权利应当是辅助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决定基本权

利的内容。因此，最好是将民主权利当作派生权利而非基本权利，它具备的是工具价值而非内在

价值。

２．自治的双面性

ＰＣＡ的理论家们可能会认为，民主本身就体现了个人福祉的一些元素，例如它承诺了人之自

由、平等的身份，特别是尊重了人的自治，使得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集体决策中来，共同做出决

定、集体自我立法。也正是因为这样，民主做出的决定才值得服从，类似于我们遵守自己做出的承

诺。这种辩护在直觉上也相当有吸引力。

但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ＰＣＡ对民主价值的辩护始终依附于实质的道德价值，换言之，民主不

是最终的价值归宿，民主程序的证成必须预设其他的实质价值，就如同意或承诺已经预设同意或

承诺之外的价值一样，否则就会出现“人们可以自卖为奴”“人们可以许诺别人随意剥夺自己生命”

这样严重不道德和极为荒诞的情形。因此，民主价值也是一种实质的道德价值，只不过我们会对

其价值内容存在分歧。

其次，我们需要仔细分析民主是如何构成了自治等个人福祉的要素。如拉兹指出，民主本身

包含两个互相关联的要素：一个是参与，另一个是得出决定的工具性。〔５５〕参与毫无疑问是自治的

一种方式，的确本身就具备价值，为公民提供实施影响政府决定的机会；但是，这种参与的价值却

无法折抵民主促成好的决定或好政府的工具价值。参与不过是个人自治价值的载体，而自治本身

的价值辩护要依赖于行使自治的最终结果，只有实现正确结果的自治才具备价值。因而，自治拥

有的是双重面向：第一个面向是ＰＣＡ理论家们可能喜欢的自我定义或自我创造；而第二个面向是

这种自我定义与创造的价值只取决于成功地促进了个人的福祉，如若无助于个人福祉，那么第一

个面向的价值就会被自我取消或自我击败。〔５６〕一个自小就处心积虑成为一个江洋大盗的人生很

难说具有什么积极价值，即使这个人在这一生中竭尽所能地实施自治。一旦自治本身的价值依附

于实质结果，而作为自治形式之一的民主也就不再具备内在价值。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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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正义、公共性与平等

ＰＣＡ的支持者们可能还不放弃，转而诉诸公共性来支持民主的权威性。如果民主的基础是公

共性，而公共性具备内在价值，那么民主的内在价值仍旧存在辩护的可能。在对正义存在严重分

歧的政治环境下，我们无法预设一个普遍接受的正义观，唯一可靠的方式就是全体公民以平等而

公开的方式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这种平等而公开的方式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平等分配和平等关

切，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因此，公共性是正义的构成要素，而民主又是实现公共性的唯一方

式，那么民主就是内在的正义，具备的是内在价值。〔５７〕

然而，上述的推理过程有诸多环节值得推敲。第一，公共性真的是正义的构成要素吗？前面

已经提及，程序价值必须依附实质的道德价值。政治正义的落脚点无非在于对个体福祉的保障，

对个体利益的平等促进和平等关切，克里斯蒂亚诺自己也承认，公共性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它必须

和正义相关联。〔５８〕但这种关联并不是必然的或内在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非民主政体（君

主制、贵族制等），这些政体虽然没有实行民主，但仍然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权力的更替与运

行，而且平等促进每个公民的福祉，因而非民主政体与公共性也是兼容的。〔５９〕另外，我们还可以

把公共性与正义相剥离开来。例如，比较两个政体Ａ与Ｂ，Ａ虽然缺乏公共性但却更能保障个体

福祉，Ｂ虽然具备公共性但却较少保障个体福祉，Ｂ政体会优于Ａ政体吗？起码并不必然，因为当

公共性与正义相冲突时，自身的分量就会被折抵。事实上，克里斯蒂亚诺在论述民主的局限性时

也认为，当民主决定严重违背正义时将会失去自身的价值。〔６０〕

第二，民主是传递对公民平等关切的唯一方式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做一个

概念区分：政治平等与道德平等（平等关切）。〔６１〕给予公民政治平等（民主）自然体现了公民之间

的道德平等；但反之则不然，道德平等并不必然通过政治平等实现，其还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而

且，政治不平等也并不能抵消公民的政治地位，这取决于如何理解不平等的内涵，但对于不平等的

理解敏感于特定社会的历史与政治文化，很难有一个统一的限定。〔６２〕因此，民主虽然体现了道德

平等，但也只是体现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既然公共性本身都不具备内在价值，而民主又派生于

公共性，那么它自然也不具备内在价值。

综上，民主程序的价值不可能独立于实质的道德价值，对政治平等、自治与公共性等价值的诉

求并不能改变其性质：是服务于个人福祉或繁荣的治理方式。民主制度仍旧是促进一个好政府和

好结果的工具，其证成力量源自对好结果（个人福祉）的促进能力。当然，这里需要对结果做一个

比较宽泛的解释：对于民主制度的价值评判不仅仅要结合其实现的政府目标或任务，还需结合其

本身带来的统治影响，这样就可以将一些上述的民主价值（包括政治平等、自治、公共性）纳入进来

统筹考量，从而将ＳＣＡ呈现为一种复杂工具主义而非简单工具主义。〔６３〕也即，我们可以区分出作

为手段的民主和作为理由的民主，前者是指民主可以作为政治权威做出正确决定的手段，它对权

威有工具性约束力；后者指民主在特定情境下可能是权威要考虑的依赖性理由（之一），它是内在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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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权威的正确决定，因而其约束力也是内在的而非工具的。〔６４〕就前者而言，民主是典型的决策工

具；就后者而言，民主已经不能担当证成权威的基础，而是转变为判断权威最终决定是否正确的一

个要素。可见，复杂工具主义不仅不会削弱民主的价值和地位，而且还呈现出ＳＣＡ的灵活与包容。

当然，ＳＣＡ包容民主必然是因为它的确为政治权威正当性贡献了正面力量。反之，特定情形下如

果并不需要采取民主也可以实现权威的服务功能，那么民主就将变得不再重要。这是工具主义立

场的当然推论。

随之而来也会有一个疑虑，如此包容的ＳＣＡ不会自我消解、自我掏空吗？它似乎是在将任

何可能的正当化原则和理由都视为正确理由的内容，如此必将失去自身的独特内涵。〔６５〕ＳＣＡ

虽算不得错误，但却也无特别的作用，相当于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这的确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本文的看法是：一方面，即使将民主程序的价值纳入ＳＣＡ，也是将其价值限定为对个人福祉的

成功促进之上，而排斥了其他的解释路径；另一方面，如果经过扩容后的ＳＣＡ仍旧可以与ＡＣＡ、

ＩＣＡ等权威观保持区分，就算不上自我消解，它仍保持着诸多鲜明的实质主张，存有批判余地和

争议性看法。

五、结　　论

至此，本文基本完成了对服务性权威观（ＳＣＡ）的梳理与辩护。现在有必要对全文做个简短的

总结。权威的正当化问题作为法律政治哲学领域的核心主题，涉及诸多流派的观念和看法，对此

的反思与争议也始终没有停止过。拉兹的ＳＣＡ力图为此问题提供一种极具一般性或普遍性的解

决方案，而这种一般性对于赞成者而言可能是一个优势，对于反对者而言，却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正因如此，ＳＣＡ从提出以来就伴随着诸多的批评与质疑。

篇幅有限，本文重点检讨了三种比较完整的竞争性权威观，它们分别是ＩＣＡ、ＡＣＡ与ＰＣＡ。

通过推敲它们各自的内部论证、合理和融贯地阐释ＳＣＡ，我认为可以将这些权威观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重新安置：ＩＣＡ与ＳＣＡ属于精致关系，ＡＣＡ与ＳＣＡ属于补充关系，而ＰＣＡ与ＳＣＡ则属

于融合关系。经过这几轮的理论交锋，我们至少还得到了一点启发：由于ＳＣＡ散见于诸多文

献，很难在一篇文章中将其内涵全部呈现出来，正是这一点很容易让批评者们忽视了它的整体

性、灵活性与包容性，尤其是在面对独立性条件（ＩＣ）这个重要命题时显得格外突出。反之，这些

批评与挑战也相应激发了一个好的哲学理论在面对复杂的实践与争议时，展现出一种强劲的解

释力。

最后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从理论性质上讲，服务性权威观是一种理想理论（ｉｄｅａｌｔｈｅｏｒｙ），是

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它刻画或规定了正当权威需要满足的理想原则或条件，但并不会忽视

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制约，它仍旧是有实现的可能性。〔６６〕这一方面是因为，服务性权威观秉承的

方法论是坚持描述与规范双向互动，权威概念的确立是借助于既有政治文化中的权威之理解，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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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既有理解带有价值判断的理论化，因而它尽最大程度契合了人们的实际观念；〔６７〕另一方面

是因为，从实质观点来看，它并没有排斥现实中存在满足服务性权威观的实例之可能，〔６８〕只是

现实中的权威所宣称的正当性与其实际所拥有的正当性之范围可能相差很大，特别是政治权

威。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并不能证明理论是错误的，但的确会给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带来

一些挑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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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会成：为服务性权威观辩护：三个批评及其回应

〔６７〕

〔６８〕

〔６９〕

ＳｅｅＲａｚ，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ａｔ６３ ６４．

比如它对权威实现正确理由的结果秉持的是概率式的而非绝对式的立场，它允许权威犯一些错误，但

不能是那种显而易见的错误（ｃｌｅａｒ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ＳｅｅＲａｚ，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ａｔ４７．

见前注〔２〕，拉兹文，第１８—１９页。


